附件2
评估机构承诺函
我公司具有森林资源资产评估资质(资格证号：      )，根据大余县林权收储工作专班办公室《关于开展林权收储评估机构入库的公告》，我单位符合公告要求的报名条件，现郑重承诺如下：

一、本次呈报的各项评估申请资料真实、可靠，并为提供的资料承担相应责任。

二、本单位及评估师近两年没有受到行政处罚或行业自律惩戒。

三、如若中选评估项目，我们承诺在评估工作中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开展工作。对评估报告的独立、客观、公正和真实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四、同意按照不高于《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江西省资产评估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赣发改收费字[2011]3008号文件)计算费率标准的70%收取评估费用(含林调费用)。

评估机构：  （盖章）

年  月  日
